
 

                          提醒您！記得去國稅局申報繳納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俗稱「奢侈稅」）喔！ 

 

 

一、 您於104年12月31日(含當日)前訂定銷售契約銷售之不動產如屬課稅範圍，

且非屬下列第二點免徵情形之一，請於訂定銷售契約之次日起30日內計算

應納稅額，自行填具繳款書向公庫繳納，並填具申報書，檢附繳納收據、

契約書及其他有關文件，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申報銷售價格及應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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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持有期間，指自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施行前或施行後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計算至該條

例施行後訂定銷售契約之日止之期間。 

二、 免徵奢侈稅之情形（請參閱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5條第1項各款規定） 

（一） 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僅有1戶房屋（含坐落基地），於該

處辦竣戶籍登記並有自住事實，且在持有期間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 

（二） 原符合第1點規定，以先購後售方式換屋，致共持有2戶房地，自完成新

房地移轉登記之日起算1年內出售原房地者（買新賣舊）。或者原符合第

1點規定，以先購後售方式換屋，致共持有2戶房地，因調職、非自願離

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出售新房地，出售後仍符合第1點規定者（買

新賣新）。 

（三） 銷售與各級政府機關者。 

（四） 經地方稅稽徵機關核准或認定不課徵土地增值稅者（請參照說明三）。 

（五） 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移轉者。 

（六） 銷售因繼承或受遺贈取得者。 

（七） 營業人興建房屋完成後第1次移轉。 

1. 銷售自地自建、合建分屋或合建分售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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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人銷售與其他營業人合建分屋經約定附買回條件而依約買回之房

屋及其坐落基地。 

3. 營業人銷售銷貨退回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 

（八） 依強制執行法、行政執行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強制拍賣者。 

（九） 所有權人銷售以其自住房地拆除改建或與營業人合建分屋之房屋及其坐

落基地。 

（十） 銷售依都市更新條例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分配取得更新後之房

屋及其坐落基地。 

（十一） 確屬非短期投機經財政部核定者。 

三、 前述排除課徵項目（四）經地方稅稽徵機關核准或認定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者，係指所有權人銷售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37條第1項及第38條之1得申請

不課徵土地增值稅者；如其未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則應於國稅局查核

時，出示「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或「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38條之1

土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並經國稅局函詢該管地方稅稽徵機關認定符合不

課徵土地增值稅要件者，始可排除課稅。故於申報土地增值稅時，若您尚

未申請上開農業使用證明書，請儘速向農業主管機關申請。 

四、 銷售不動產應報繳而未報繳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或利用各種不當安排(例如

利用假贈與 、假信託、假出租、人頭買賣、預告登記……等)規避課稅，

國稅局得依時價或查得資料核定銷售價格及應納稅額，同時將視違章情節

輕重，按所漏稅額處3倍以下罰鍰。提醒您切勿聽信不實建議，不當安排規

避稅負，以免得不償失。 

五、 如欲瞭解更多有關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資訊，請至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網站

（http://www.ntbt.gov.tw）「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專區」查詢，或撥打免費

服務專線0800-000-321或逕向戶籍地國稅局洽詢。 

 

 

 

 

 

臺北國稅局即日起推出「特種貨物及勞務稅預約健診服務」 

有關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稅務問題，可向臺北國稅局及所屬分局、稽徵

所預約諮詢日期及諮詢地點，屆時請攜帶相關資料，本局將安排專人專

辦，面對面討論個案情節，適切說明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相關法令規定。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關心您！ 


